
 

      縣市     鄉鎮區戶政事務所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申請書 

戶籍地戶所：      縣市      鄉鎮區戶政事務所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申      請      項      目 

□出生登記    □出生同時認領登記    

附 繳 

資 料 

□出生證明書 □準正書 □認領書  □同意書 □委託書 □從姓約定書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送頁數(含本頁)

：計      頁 

注 意 

事 項 

1、□出生登記：出生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戶長：姓名               統號                 戶號              

2、□逾期申辦：逾期      日，罰鍰        元，罰鍰收據及裁處書寄送          地 

3、□行政協助（初領戶口名簿）  

4、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收相關

費用 

□ 1.郵政匯票         元 1張(行政罰鍰) 

□ 2.掛號郵資:面額計 37元郵票 

申請人 

(委託人)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縣市       鄉鎮市區 

現住址: 

聯絡電話：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縣市       鄉鎮市區 

現住址: 

聯絡電話： 

受託人 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縣市       鄉鎮市區 

聯絡電話： 

本申請案相關文件係應申請人委託代為寄送，如非因可歸責於受託戶所之原因，致文件於寄送途中遺失

或滅失者，申請人願自負責任。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

承辦人 

 聯絡電話          分機 

傳真電話  

公務信箱 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戶 籍 地 戶 所 回 覆 內 容 

□檢附資料(含本頁)：計     頁，請申請人（受託人）於登記申請書上確認資料無誤後，簽章後回傳

戶籍地戶所，俾利存檔。 

□請再提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以利辦理。 

□其他： 

承辦人 

 聯絡電話 分機 

傳真電話  

公務信箱  

編號： 

(附件 1) 

 



 

 

     縣市      鄉鎮區戶政事務所(代收地)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登記簿 

編號 
戶籍地  

戶  所 
姓名 

收件傳

送時間 
受理類別 

結 案

時 間 
承辦人簽章 備註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

(附件 2) 

 



 

 

     縣市      鄉鎮區戶政事務所(戶籍地)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登記簿 

編號 
受理地  

戶  所 
姓  名 

接 收  

時 間 
受理類別 

完 成

時 間 
承辦人簽章 備註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   
月  日 

時  分 
 

時 

分 
  

(附件 3) 

 



 

 

臺南市與金門縣、澎湖縣、連江縣、臺東縣、花蓮縣及屏東縣所屬戶政事務

所跨縣市行政協助戶籍登記實施計畫作業流程 

類

別 
作   業   項   目 

代收地 

戶  所 

戶籍地  

戶  所 
備註 

戶

籍

登

記

作

業 

1、初審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 V   

2、填寫「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申請書」 V  並請申請人簽章 

3、將申請書及證明文件以戶政單一簽入系統

─即時訊息功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(先掃

描)傳送至戶籍地戶所 
V  當日傳送 

4、審核申請資格及文件  V  

5、登錄戶政資訊系統，並列印戶籍登記申請

書(未存檔)  V  

6、將戶籍登記申請書以戶政單一簽入系統─

即時訊息功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(先掃描)

回傳至代收地戶所 
 V 當日傳送 

7、請申請人確認申請書內容後簽章及預收 掛

號郵資 37元(掛號郵寄證件用) V   

8、將簽章好之戶籍登記申請書以戶政單一簽

入系統─即時訊息功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

(先掃描)回傳至戶籍地戶所 
V  簽章後馬上回傳 

9、將戶政資訊系統存檔  V  

10、換發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V   

11、將每週代收之戶籍登記相關證明文件資

料，以掛號郵寄戶籍地戶所 V  
於次週第 1 個上班

日郵寄 

罰

鍰

作

業 

1、於「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申請書」註明罰

鍰事項，並向申請人收繳罰鍰(郵政匯票) V   

2、將申請書以戶政單一簽入系統─即時訊息

功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(先掃描)傳送至戶

籍地戶所 
V  併同戶籍案件傳送 

3、開立罰鍰裁處書，並以戶政單一簽入系統

─即時訊息功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(先掃

描)傳送至代收地戶所 
 V 當日傳送 

4、請受處分人確認罰鍰內容後簽章 V   

5、將簽章好之罰鍰裁處書以戶政單一簽入系

統─即時訊息功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(先掃

描)回傳至戶籍地戶所 
V  簽好章馬上回傳 

6、開立罰鍰收據，併同罰鍰裁處書以掛號寄

送受處分人收執  V  

7、代收之罰鍰、掛號郵資及相關文件，以掛

號郵寄戶籍地戶所 V  於次一日郵寄 

  

(附件 4) 

 


